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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
 

苏工信消费〔2019〕621 号 

 
 

 

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医药工业统计 
调查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昆山、泰兴、沭阳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现将经国家统计局审核批准、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后的《医

药工业统计调查制度》（工信厅消费〔2019〕3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地认真做好本地区医药工业企业各类年报和定期报表的收

集、整理、审核工作，及时将统计调查数据经中国医药统计网

直报平台（www.yytj.org.cn）上报，确保统计调查工作顺利完成，

并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医药行业统计体系建设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重视医药行业统计调查工作。做好医药行业统计调查

工作对于制定和实施医药行业发展规划、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



 

— 2 — 

力、应对紧急突发事件、加强行业运行分析和精准服务行业发

展意义重大。中国医药统计网对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的排名是有

关地区组织药品招标采购活动的重要参考，对医药企业开拓市

场具有一定影响。各地要提高认识，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指导，

及时协调解决实际统计调查工作的困难问题，推动医药行业统

计调查工作顺利开展。 

二、加强医药行业统计体系建设。医药行业统计体系包括

各地全国医药工业法人企业、全部中药材生产基地、中药材生

产或中药饮片加工企业（具体行业类别参考医药工业年报），报

送时间要求年度报表为年后 3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前、月度定

期报表为次月 6 日至 19 日前。各地要摸清医药行业统计调查对

象底数，建立完善本地区医药行业统计调查库，包括设区市和

县（市、区）两级工作责任人、本地区统计调查对象及具体联

系人，并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将有关名单汇总上报至我厅。

各地要加强组织，督促统计调查对象按规定的时间和内容要求

及时上报，并确保统计调查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，我厅将按

季度定期通报各地医药工业统计调查情况。 

三、发挥医药行业统计体系作用。各设区市可在中国医药

统计网上查看、汇总并分析本地区医药企业的统计调查报表，

通过对统计调查数据的分析，了解行业发展动态，及时发现苗

头、倾向性的问题，提出有针对性、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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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，提高信息服务水平。 

具体填报方式：统计调查企业通过中国医药统计网

（www.yytj.org.cn）直接上报，有关填报要求及表式可在中国医

药统计网上下载。为确保网站的有效运转，中国医药统计网对

企业的申报采取注册申报制度，为统计调查的企业配置用户名

和初始密码，企业可致电 021-62897077（联系人：丁伟红）获

取用户名及密码，登录后即可填报有关报表。 

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联系人：王文卿 025-69652649、刘

群 025-69652651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医药工业统计调查制度》的通知（工信 

      厅消费〔2019〕33 号） 

 

 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2019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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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